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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

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对

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华生物”或“公司”）2021年度

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22]ZA12295 号）。科

华生物现就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已消除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

(一) 重要子公司 

如 2021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四、（三）重要子公司失控所述，20

21年 8 月 13日，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

员会 SDV20210578 号仲裁裁决书生效前，禁止科华生物行使其所持西安天隆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天隆”）62%股份的全部股东权利及对西安天隆的高

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，并于 2021年 10月驳回科华生物的复议请求。西安天隆和

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天隆”，合称“天隆公司”）未向

科华生物提供 2021 年 10月及之后的财务数据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判断科华生物是否对天隆公司失去控

制，也无法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天隆公司的财务数据执行审计，因此，立信会计师

事务所无法就科华生物 2021年度财务报表整体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二）投资协议仲裁 

如 2021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二、（二）或有事项所述，科华生物

收到《仲裁通知》，彭年才、李明、苗保刚、西安昱景同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合称“申请人”）就与科华生物签订的《关于西安天隆科技有限

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资协议书》”）

所引起的争议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，申请人请求裁决科华生

物收购天隆公司剩余 38%股权，对价约 105 亿元及违约金等，如上述请求未获支

持，则请求裁决申请人有权分别以 4.28亿元及 0.33亿元回购科华生物持有的西

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2%股权，如上述请求均未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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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，则请求裁决解除《投资协议书》并恢复原状。科华生物就该仲裁案件向上

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求并获受理，请求裁决解除《投资协议

书》项下第十条“进一步投资”条款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仲裁庭尚未作出裁决。

科华生物管理层认为，本次仲裁案件对科华生物 2021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需以

仲裁裁决或者调解、和解结果为准，目前尚无法作出判断。因此，立信会计师事

务所无法就上述仲裁案件对科华生物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获取充

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二、2021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情况 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1 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，积

极采取措施解决、消除上述事项影响。 

2022 年 10月 17日，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未央区法院”）分

别作出（2022）陕 0112 行保 1号和（2022）陕 0112财保 608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：

（1）解除对公司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SDV20210578 号仲裁裁决书生

效前，行使所持西安天隆 62%股权的全部股东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、表决

权、召集主持权、分红权、剩余资产分配权、任命董事、监事权）的禁止；解除

通过委派的董事、监事对西安天隆包括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进

行变更的禁止。（2）解除对公司持有的西安天隆股权（占西安天隆全部股权的

62%）、苏州天隆股权（占苏州天隆全部股权的 62%）的查封。  

2022 年 10 月 26 日，西安天隆、苏州天隆分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，审议

通过了天隆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、2021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2 年度财务

预算及西安天隆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，分别选举公司董事长马志

超先生、公司董事/总裁陈超女士、财务总监罗芳女士、副总裁金红英女士、彭

年才先生、李明先生、苗保刚先生为西安天隆和苏州天隆董事，并选举公司董事

长马志超先生为西安天隆、苏州天隆公司董事长，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罗芳女士为

西安天隆、苏州天隆副总经理，分管财务工作；西安天隆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

配方案为：以西安天隆截止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单体报表口径可供

分配的利润为基础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25 亿元（含税），由全体股东按

照出资比例分配，剩余利润结转下年度。  

截至 2022年 11 月 12日，天隆公司已经完成了董事会、监事会的换届选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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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已收到西安天隆分红款 15.5 亿元；公司聘请的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

计师事务所已取得天隆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报表和相关会计资料，对其 2021 年

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工作亦正常、有序开展。  

根据《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天隆公司经营管理层已向天隆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自 2021 年 8 月 1

日起至 2022年 10 月 25日止需天隆公司董事会审议确认的重大事项。 

截至目前，未央区法院已解除了公司持有的天隆公司 62%股权所采取的财产

保全和行为保全措施。天隆公司换届后的董事会七名组成成员中，公司派出四位；

公司已恢复对天隆公司的控制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天隆公司 2021 年度

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工作亦顺利完成。基于上述事项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

2021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两个事项影响已消除。 

 

 

 

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2月 27 日       


